
 1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股票发行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07]第 32-5 号 

致：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律师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证发反馈函[2007]229 号《关于发审委对合

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的要求，对合肥

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建”或“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事实

进行了核查与验证，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安徽省人民政府对发行人设立纠错、更正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一)1999 年，发行人为了争取建设部的上市额度指标，将公司设立的时间提前，

公司实际设立从 1999 年 5 月份开始，9月份完成。针对公司设立时所对应的文件落款

日期均提前的不规范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出具了秘函

[2002]224 号《关于对合肥市城改房屋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设立的问题有关意见的

函》，原则同意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发行人设立时间提前问题不予追究的意见。 

(二)2007 年 10 月 23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以皖政秘[2007]126 号《安徽省人民政

府关于确认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日期等有关问题的批复》，确认公司设立及

申请设立时报送的资产评估及确认、土地评估及确认、验资报告、公司章程、创立大

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国有股权管理等文件有效，确认合肥城建的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9 月 7 日，责成合肥城建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成立日期的更正手续。 

(三)2007 年 10 月 23 日，合肥城建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成立日期的

更正手续，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登载的成立日期更正为 1999 年 9 月 7 日。 

本律师认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对合肥城建设立时所报送的相关文件和合肥城建设

立的有效性进行确认，符合原《公司法》第七十七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



 2

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鉴于合肥城建设立过程真实，

且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确认、验资、国有股权管理批复等相关程序，提前签署相关文

件的不规范行为未影响合肥城建设立时的财务建账基础，也未影响合肥城建合法存续

和正常经营，故安徽省人民政府具文确认合肥城建的设立及相关设立文件有效，有利

于合肥城建规范发展；合肥城建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的要求更正了公司设立的日期，

消除了公司设立不规范所引致的法律风险。 

 

二、关于发行人 2002 年聘请华证会计师事务所重新复核采用的程序所遵循的依据

及以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的结果认定返还其大股东 3205.96 万元的行为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的问题 

(一)经核查，华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证所”）于 2002 年对合肥城建设

立时股东缴付出资情况进行了专项复核，其主要复核程序如下： 

1、对合肥城建的设立申请报告、合同、协议、章程、以及政府批文等相关法律性

文件进行审核； 

2、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有关数据进行了复核； 

3、对主发起人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控”）以原合肥

市城市改造工程公司的经营性净资产出资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验： 

(1)鉴于房地产的产品开发时间较长，跨年度较多，会计师收集并审查资产评估基

准日时存在的（1998 年 3 月 31 日）所有已完工及未完工楼盘中涉及土地使用权的相

关协议、付款凭证、审查是否存在未挂帐的应付未付土地使用权价款，审查是否存在

未办妥土地出让手续的开发楼盘，同时关注各楼盘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是否合规； 

(2)对资产评估基准日（1998 年 3 月 31 日）存在的所有已完工及未完工的楼盘成

本重新进行了归集，剔除不正常的因素和不属于归集楼盘的成本，按照各个楼盘正常

发生的成本进行归集，并与竣工决算相核对，以合理确信所归集的成本的真实性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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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在此基础上，将公共的土地成本和配套设施成本进行了合理的分摊，对其不合

理的预提费用进行了冲减，得出了各楼盘较为合理、真实的总成本，从而计算出单位

销售成本； 

(3)对资产评估基准日所存在的债权债务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该等债权债务在期后

最终处置结果，由此判断其真实性、完整性、可收回性； 

(4)对资产评估基准日所涉及房地产楼盘项目的销售情况进行了审查，获取相关销

售的原始资料，判断各楼盘销售收入确认收入实现的时点，以确定应收（预收）售楼

款的真实性、完整性； 

(5)结合对收入、成本的审查，对资产评估基准日的流转税、所得税真实性、完整

性进行审查。 

（二）经核查，华证所验资复核程序所遵循的依据主要有： 

1、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 

2、企业会计准则； 

3、独立审计准则； 

4、验资报告、评估报告； 

5、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报建资料、工程决算资料； 

6、销售合同和房屋交接记录； 

7、往来清欠、收回处理记录。 

（三）根据华证所出具的验资复核报告，国有股东合肥国控实际投入至合肥城建

的净资产为 14,412.20 万元，比发起人协议约定的出资净资产多 32,059,632.21 元。

经发行人 200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查同意并经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合国办[2002]34 号文批准，将这部分多投入的资本（差异额）32,059,632.21 元返

还给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合肥城改办”）。 

本律师认为：华证所出具的验资复核报告，实际上是对股东出资资产在 199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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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时点上的一次清查盘点，并没有改变评估报告的评估程序、方法和真实资产的

评估结果，只是验证评估基准日投入到合肥城建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存在性

和完整性，其采用的程序所遵循的依据充分、合规；合肥城建根据验资复核结果和合

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文件要求向合肥城改办返还多出资，符合《民法通则》的

有关规定，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三、关于合肥城建 2000 年和 2002 年五宗划拨地转让是否经有权部门批准的问题 

(一)经核查，2000 年 4 月 29 日，合肥城建与朱斌签订《房屋销售合同》，将合肥

市城隍庙入口商场（房屋建筑面积 22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11 平方米，为上述

五宗土地之一宗）出售给朱斌。2002 年 7 月 1 日，合肥城建与合肥城改办签署了《资

产转让协议》，将另外四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转让给合肥城改办。至此，发起人原投入

合肥城建的五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全部转出公司，转让价款总计 2018.39 万元。 

(二)经核查，发起人原投入合肥城建五宗土地均系国有划拨土地，未办理出让手

续，合肥城建将五宗土地上的建筑物连同五宗土地对外进行转让时，未取得当地人民

政府的审批。 

(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

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为规范转让行为，

合肥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 10月 22日就合肥城建上述五宗土地转让补充出具了合政秘 

[2007]115 号文，同意合肥城建上述五宗划拨地及房产依法转让。 

本律师认为：合肥城建于 2000 年和 2002 年五宗划拨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转让时

未履行当地政府的批准手续，但上述转让行为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任何争议；合肥

市人民政府以合政秘 [2007]115 号文对上述转让行为补充确认，完善了合肥城建的转

让行为，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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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承义证字[2007]第 32-5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鲍金桥 

 

经办律师: 鲍金桥 

 

汪心慧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